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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以“未经监护人同意”为由拒绝出院
徐为提起诉讼是在2013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出台

后不久。该法明确规定，精神障碍者有权利通过司法途径获
得救济，即起诉医疗机构或者其他个人。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显示，2000年，在澳
大利亚打工的徐为因体检问题被遣送回国。徐为不满澳大
利亚方面的决定，回国之后四处维权。2003年，徐为因琐事
与父亲发生争执，指甲划伤了父亲的脸，最终被送入青春康
复院，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徐为多次表示，经过治疗精神
状况已经稳定，自己能够出院。而青春康复院方面坚
持称，徐为要出院必须得到其监护人徐兴的同意——
2008 年，父亲去世后，其所在居委会指定徐为的大哥徐
兴为监护人。

徐兴却一直不同意。2013年5月6日，徐为以“侵犯人
身自由”起诉徐兴和青春康复院。

徐为试图通过司法途径使自己合理合法地出院，但均以
失败告终。实际上，按照青春康复院方面的说法，只要徐兴
同意，康复院就答应放人。然而在一次康复院组织的协调会
上，徐兴当众表示：“他最好不要出来。”

2015年，在最终判决前，法院走访了徐兴、徐为生母、徐
为二哥以及其所在居委会的干部，由于后3者均表示无力在
徐为出院后进行“监护”，承担不了监护人的责任，徐为只能
在众人的“安排”下继续住院。

“经司法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法院不支持徐
为诉求的主要依据。实际上，《精神卫生法》第44条规定，自
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

当同意。但原审法院认为，徐为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且
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若要出院需征得监护
人同意。

2015年4月14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徐为败诉，
二审维持原判，再审申请也被驳回。

“你不能因为一个人不是自愿住院，就说他不能自愿出
院吧？”徐为辩护人律师杨卫华曾对记者表示，这种认定并不
妥当。

司法鉴定中心认定

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直到今年7月30日，律师杨卫华在微博发布消息称，司

法鉴定已经通过了对徐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
“经友好沟通青春康复院同意徐为自行办理出院手续，但代
理律师必须到场”。

律师提供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
定意见书上载明，“被鉴定人徐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
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杨卫华告诉记者，司法鉴定是在3个月前进行的。他在
7月初就拿到了这份鉴定结果，随后与青春康复院沟通。“医
院已经完全同意他出院，只要他申请就可以了。”杨卫华说。

徐为回复记者称，他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办理出院手续。
他说，自己两个星期前收到了鉴定结果，当时心里比较平静，

“只不过是迟来的正义而已”。
对于未来，徐为坦言自己对院外的情况不了解，想“先把

生活问题解决再说”。

多方曾尝试各种途径帮其出院
此前，为了出院，徐为和杨卫华想过不止一个解决办法。
第一次败诉后，徐为上诉，认为通过治疗自己的精神疾病

已康复，无需继续住院治疗，并且有能力自行办理出院手续。
2015年9月15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徐为

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驳回了上诉。
但这场“出院”行动没有因此停止。2016年，徐为向上

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申请撤销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恢复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当年7月，法院以“未提供本院宣告你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判决书”为由不予
立案。

2016年12月底，徐为重新提起诉讼，申请撤销其大哥徐
兴的监护权。杨卫华的想法是，让同意徐为出院的徐母替换
徐兴成为新的监护人，进而以徐母的名义让徐为出院。

按照审理程序要求，徐为需要重新鉴定其民事行为
能力。

徐为在2012年、2014年已经做过两次司法鉴定，分别被
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具有诉讼行为能力”，鉴定结果
没有明确认定其拥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于本次再次鉴
定，律师杨卫华原本并不抱以希望。令杨卫华意外的是，这
一次，司法鉴定认定徐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7月底，徐为撤销了原申请撤销徐兴监护权的案子，重
新向法院申请宣告徐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杨卫华表
示，目前该案已被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受理。

徐为说，等手头的事情处理完后，他就离开青春康复院，
“大概一两个星期后”。

（文中徐为、徐兴为化名）

非法组织“菲佣”入境
7日上午10点，随着法庭的一声槌响，汪某（女）、张某

（女）、俞某（男）、朱某（男）、陈某（女）和江某（男）6名被告人
被带上法庭。他们中年纪最大的俞某，今年40岁，最小的是
陈某，只有25岁，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人文化程度不低，都是
大学文化。

根据吴中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介绍，从2015年开始，被
告人汪某就以其位于苏州园区晋合厂场的苏州礼沁家政服
务公司为场所，以“菲臣丽居（中国）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和“菲悦和（中国）管理咨询服务公司”的名义，在互联网上宣
传其公司能够提供外籍佣人。

被告人汪某同被告人朱某、陈某、江某等人，通过被告人
张某和印尼多名中介，分别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寻找符合
中国雇主要求的菲律宾籍和印尼籍妇女。然后，由被告人俞
某利用虚假邀请函办理部分商务签证。

有了签证之后，被告人朱某与中介沟通并订购机
票，被告人江某到国内指定地点或境外接回等方式，策
划、组织菲律宾籍和印尼籍妇女持商务签证或旅游签
证入境。

简单培训后进入雇主家
庭审中，被告人汪某称，外籍妇女进来后，由

家政公司提供住宿，并对外籍妇女进行家政培训
和沟通，然后将她们安排到雇主家从事家政服
务。如有需要，他们还会“代为保管”这些外籍妇女的护照。

被告人陈某等人安排外籍妇女与雇主签订帮佣服务协
议，并以公司或网站名义与雇主签订管理咨询服务协议，收
取雇主7万余元至11万余元不等的费用。

这边雇主缴纳了不菲的费用，可真正到“菲佣”口袋里的
却屈指可数。通过汪某前来中国的20多岁的印尼姑娘A只
有高中文化，她被介绍到了苏州园区一高档别墅小区做家政
服务，她听不懂中文，主要工作是照顾雇主家的小孩子、整理
房间、打扫卫生等。据A说，她并没有和雇主签订合同，是家
政中介公司每月给她报酬，一个月1800元人民币。

A姑娘则是李女士（化姓）通过汪某公司“菲臣丽居”请
的第二个“菲佣”了。李女士说，她总共付了近6 万元聘请

“菲佣”，起初选了一个印尼阿姨，但沟通有问题，就辞退了，
后来经过几轮面试，挑中了A。按照李女士的说法，她每月
付给中介给菲佣的工资有5100元。案发时，A已经在她家

工作了三四个月。

6人被追究刑责
检察机关查明，截至去年 3 月，被告人汪某通过被告

人张某策划、组织 8 名菲律宾籍妇女非法入境提供家政
服务，汪某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 29 万多元，张某获 19 万
多元；被告人汪某、陈某、朱某通过印尼中介策划、组织
69 名印尼籍妇女非法入境提供家政服务，获取违法所得
73 万多元；被告人汪某、俞某、朱某、陈某、江某，策划、组
织 4 名菲律宾籍妇女非法入境提供家政服务，汪某、朱
某、陈某、江某获取违法所得 10 万多元，俞某获 6 万多
元。公诉方表示，6 名被告人应当以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由于案情复杂，牵扯人数较多，该案庭审将持续3天。

“精神卫生法第一案”当事人获准办理出院

花高价雇的“菲佣”，全是非法就业
家政公司负责人被追究刑责

《现代快报》何洁

“菲佣”的服务国际闻名，近日不少媒体报道称，中国拟开放包括北京、上海、厦门等在内
的五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以吸引菲佣。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热议。事实上，现在国内的
菲佣均属非法就业。8月7日，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组织他人偷越
国（边）境案，这是苏州审理的首例策划、组织菲律宾籍及印尼籍妇女非法进入中国境内为我
国居民提供家政服务的案件，即俗称的“菲佣”非法劳务案件。

《中国青年报》王景烁

自行办理出院手续对一般患者来说很容易，但曾
被司法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徐为，却为此花了将近
5年的时间。

徐为已在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以下简称“青
春康复院”）住了15年。从2012年开始，自我感觉
“病情没有反复”的徐为，开始尝试出院，没想到却屡
屡受阻。2013年5月6日，徐为以“侵犯人身自由”为
名起诉自己的监护人和青春康复院，并要求出院。这
是我国《精神卫生法》正式施行后，依据该法起诉到法
院的首起案件，曾被媒体称为“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但徐为一审二审皆败诉，再审申请也被驳回。

直到今年7月6日，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向徐为
作出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这才让
事情出现了转机。近日，记者从徐为的辩护律师杨卫
华处得知，目前徐为已被准许自行办理出院手续。8
月3日，徐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出院后想先解决
自己的生活问题。


